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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原有計畫概要 

壹、地理位置 

元長鄉東距土庫約八公里，南至北港約九公里，西離東勢約六公

里，北迄褒忠約三公里，位處雲林縣西南方。元長都市計畫區，位於鄉

公所所在地，範圍包括長南、長北兩村。區內以台十九號省道為主要聯

外道路。 

貳、發布實施經過 

一、民國六十三年四月七日發布實施元長都市計畫。 

二、民國八十一年三月四日發布實施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 

三、民國八十四年四月二十日發布實施變更元長都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墓地）。 

四、民國八十四年十一月十八日發布實施變更元長都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公用事業用地）。 

參、計畫範圍及計畫年期 

本計畫區以鄉公所所在地之鄉街為中心，範圍包括長南、長北兩

村，計畫面積二六二‧七八公頃。 

原計畫目標年為民國八十五年。 

肆、計畫人口、密度 

計畫人口為一○、○○○人，居住密度每公頃二○○人（含商業區

面積計算）。 

伍、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劃設住宅區、商業區、倉庫區，並將現有鰲

峰宮劃設為保存區，外圍則劃設為農業區。 

陸、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劃設機關用地三處、國中、小各一所、公園用地、兒童遊樂場用地

四處、市場用地、停車場用地二處、廣場兼停車場用地、加油站用地、

自來水事業用地、水溝用地及墳墓用地等各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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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交通系統計畫 

聯外道路 4 線分別通往北港、褒忠、土庫、合和村及客仔厝。另配

設區內主、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人行步道等。 

捌、其他 

本次(第二次)通盤檢討，係採用新測比例尺一千分之一地形圖辦

理，依該重製圖重新丈量上述土地使用分區、公共設施用地及交通系統

等計畫面積後，發現與原計畫書所載之面積有所出入，故本次檢討均以

重製圖重新丈量面積為準，一併更正，並做為檢討之依據。 

 

圖一 元長都市計畫區地理位置圖 

表一 原有元長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圖二 原有元長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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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元長都市計畫區地理位置圖 

 

北

元長都市計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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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原有元長都市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重 製 前重 製 後 

項 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備      註

住 宅 區 50.040 48.73 54.6 18.5  

商 業 區 2.606 2.70 3.0 1.0  

倉 庫 區 1.880 2.01 2.2 0.8  

保 存 區 0.240 0.22 0.2 0.1  

農 業 區 185.113 173.55 -- 66.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239.879 227.21 60.0 86.4  

機   關   用  地 1.800 1.93 2.2 0.7  

學   校   用  地 5.880 5.86 6.6 2.2  

公 園 用 地 2.360 2.28 2.6 0.9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0.830 0.88 1.0 0.3  

市 場 用 地 0.100 0.11 0.1 0.1  

停 車 場 用 地 0.164 0.17 0.2 0.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60 0.06 0.1 0.0  

加  油 站  用 地 0.120 0.16 0.2 0.1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0.607 0.67 0.7 0.3  

水 溝 用 地 0.050 0.05 0.1 0.0  

墳 墓 用 地 8.090 8.03 9.0 3.1  

道   路   用  地 13.660 15.37 17.2 5.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33.721 35.57 40.0 13.6  

合 計 （ 1 ） 88.487 89.23 100.0 -- 不 含 農 業 區

合 計 （ 2 ） 273.600 262.78 -- 100.0 計 畫 總 面 積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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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原有元長都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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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圖重製 

壹、緣起 

元長都市計畫係於民國六十三年四月測繪，因原有都市計畫圖比例

尺三千分之一，且已老舊模糊，現況地形變遷與實地不符；為提高計畫

精度，委由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以數值地測方式重新測繪比例尺一

千分之一數值地形圖，本案數值地形測量於民國八十八年九月完成。隨

即進行原有計畫之重製展繪及通盤檢討作業。 

貳、地形圖基準 

本案數值地形測量，高程控制採臺灣地區水準點控制系統，並由一

等水準點引測；平面控制採 TM 二度分帶（TWD67 ）橫梅式投影座標系

統，並配合內政部地政司土地測量局佈設之二等衛星控制點為推算依

據。 

參、展繪依據與作業方法 

（一）展繪依據 

1. 元長鄉公所提供之原都市計畫樁位成果圖表各一份。 

【民國 64 年】（比例尺 1/3000 、地籍座標系統） 

2. 第一次通盤檢討都市計畫圖。 

【民國 81 年】（比例尺 1/3000 、地籍座標系統） 

3. 第一次通盤檢討變更部分樁位圖。 

【民國 82 年】（比例尺 1/3000、TM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 

4. 二次個案變更計畫圖及樁位圖表。 

【民國 84 年】（比例尺 1/3000、地籍座標系統） 

5.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提供重測區之都市計畫樁位成果表一份。 

【民國 68 年】（TM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 

6. 地籍圖。（重測區：比例尺 1/500 、TM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未

重測區：1/1200 、日制地籍座標系統） 

7. 新測數值地形圖檔。 

【民國 88 年】（比例尺 1/1000 、TM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 

（二）展繪作業方法 

1、作業原則： 

元長都市計畫發布實施後，大部分都已依法定程序完成釘樁

及地籍分割，然現地都市計畫樁位大部分均已遺失（經本次現

場實測後，僅測得樁位 80 支）。本次重製展繪作業原則可分



 －7－ 

為二部分來說明： 

(1)有樁位成果者：以現場實測樁位為基準，透過原樁位座標成

果之邊角關係，重新平差推算現地遺失樁位之合理座標成

果，推算後之成果將其座標展繪以核對原有都市計畫圖、樁

位圖及地籍圖，並配合實地情形為之。 

(2)無樁位成果者：以原有都市計畫圖為基準，將其掃瞄平差校

正後，以局部套繪的方式展繪計畫線。  

2、作業方式： 

由於原有都市計畫圖為地籍座標系統（比例尺 1/3000 ），

新測地形圖為 TM 二度分帶國際座標系統（比例尺 1/1000 ），

因此無法將原有計畫分區界線直接展繪於新測地形圖上。 

(1)經地形測量後發現現地樁位多已遺失，故首先檢視新測地形

圖中所測得之現地樁位，並以此樁位為基礎，依據樁位成果

之邊角關係重新平差推算，並將推算後之樁位成果展繪於新

測地形圖上，再將道路中心樁及分區界樁連線以繪出原有都

市計畫各種分區界線（含土地使用分區界線、公共設施用地

界線、都市計畫範圍線）等。 

(2)計畫區北側之都市計畫範圍線因無樁位成果，本次展繪係將

原有都市計畫圖予以掃描、平差、校正後，以局部套繪的方

式數化成都市計畫範圍線（計畫區北側部分）。 

(3)最後，將新展繪圖局部套疊原有都市計畫圖比對，若有不符，

則展繪原有都市計畫線、樁位線及地籍線於新測地形圖上，

整理成樁位疑義分析表，並於民國九十年元月函請雲林縣政

府召開會議研商解決。 

(4)嗣後，元長鄉公所於民國九十年二月至九十年十一月間共召

開三次會議研商處理。有關疑義位置示意及處理情形，詳附

錄四及附錄五。 
 

附錄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轉繪疑義處理表 

附錄五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轉繪疑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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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 

壹、相關計畫 

一、中部區域計畫 

(一)元長屬北港生活圈之農村集居中心。 

(二)都市化人口為 10,000 人，居住粗密度每公頃 125 人，都市化

面積 80 公頃，與元長都市計畫相符。 

(三)北港地方生活圈：為一濱海系統，中心都市為北港，影響範圍

包括元長、水林、東勢、台西、四湖及口湖等六個鄉，未來配

合離島工業區之引進，台西及四湖以發展勞力密集型及技術密

集型工業為主；北港因宗教觀光區之成立，宜以發展文化、觀

光及商業為主；其他鄉鎮則以發展精緻農業為主。 

二、雲林生活圈道路系統建設計畫（民國八十四年九月） 

貫穿本計畫區之台十九號道路，預估若無改善計畫，至民國一

○○年將降為 C 或 D 級，建議元長都市計畫區應增設外環道路系統

疏解交通。 

貳、公民及團體陳情意見 

本次通盤檢討於規劃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意見共十八件，內容包

括廢除兒童樂遊樂場、道路及增設計畫道路、提高容積率…等，均經整

理分析後作為檢討之參考。 

參、計畫範圍及計畫目標年 

計畫範圍東至台糖小鐵路東側，南至加油站以南約四○○公尺鄉間

小徑為界，西至元長國小以西約一七○公尺小徑，北至長安橋排水溝，

面積二六二·七八公頃。經檢討原計畫範圍尚敷發展需要，故仍宜維持

原計畫。 

原計畫目標年為民國八十五年，已超過原計畫年期，宜配合國土綜

合發展計畫之計畫年期延長至民國一○○年，以落實計畫指導體系。 

肆、計畫人口及密度 

原計畫人口為 10,0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200 人。依戶政事務

所統計資料，自民國 74 年至民國 90 年，全鄉人口數由 37,233 人減至

31,810 人，15 年間共減少 5,423 人，年平均成長率為負 10‰，同一時

期本計畫區人口數由 6,856 人減少至 6,350 人，15 年間共減少 506 人，

年平均成長率為負 5‰，人口均呈外流現象，惟本計畫區係全鄉行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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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所在地，故計畫人口及密度均宜維持原計畫。 

伍、土地使用分區 

一、住宅區 

原計畫面積四八·七三公頃，已發展使用面積三七·二八公頃，

使用率七七﹪，建築型式鄰接台十九號道路兩側多為三樓鋼筋混凝

土及加強磚造，其餘則多為磚造之舊式三合院。依檢討辦法規定，

住宅區面積應依據未來二十五年內計畫人口居住需求預估數計

算，因本計畫區人口外流且原計畫住宅區面積尚符合未來發展需

求，故除配合現況學校使用及道路調整變更外，餘宜維持原計畫。 

二、商業區 

原計畫面積二·七○公頃，已發展使用面積二·六一公頃，使用

率九七﹪，但實際作為商業使用者大多面臨台十九號道路。依檢討

辦法規定，本計畫區之商業區面積不得超出四·五公頃，因原計畫

尚有部分未作商業使用，故本次檢討仍宜維持原計畫。 

三、倉庫區 

原計畫面積二·○一公頃，供農會使用，已發展使用面積一·

八○公頃，使用率九○%。依檢討辦法規定倉庫區應按實際需要檢

討，經檢討宜保留供未來發展之用，故仍宜維持原計畫。 

四、保存區 

原計畫面積○·二二公頃，已全供現有鰲峰宮（寺廟）使用。

本次檢討為避免與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訂之分區性質相混淆，故宜變

更為宗教專用區，以符實際。 

五、農業區 

原計畫面積一七三·五五公頃，依檢討辦法規定應依農業發展

及未來都市發展之需要檢討，因現況仍以種植農作物為主，故本次

檢討除配合交通系統及自來水事業用地需要變更部分農業區為道

路及公共設施用地外，餘仍宜維持原計畫。 

陸、公共設施用地 

一、機關用地 

原計畫機關用地三處，面積一·九三公頃，依檢討辦法規定機

關應按實際需要檢討。本次檢討除配合發展現況、公用事業用地範

圍及未來發展需要而調整變更外，餘仍宜維持原計畫。 

二、學校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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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劃設國小用地一處，國中用地一處，面積分別為二·七

一公頃及三·一五公頃，已大部分闢建供元長國小及元長國中使

用。依檢討辦法規定，本計畫區需國小用地面積二·○○公頃，國

中用地面積二·五○公頃，原計畫國小用地面積超過○·七二公頃，

國中用地亦超過○·六五公頃。此二學校用地已大部分闢建使用，

故本次檢討除配合現況使用將部分住宅區變更為學校用地外，仍宜

維持原計畫。 

三、公園用地 

原計畫於機二東側劃設公園用地一處，面積二·二八公頃，尚

未開闢使用。依通盤檢討辦法規定，本計畫區需公園面積一·五○

公頃，原計畫面積超出○·七八公頃，為維持都市生活品質，故仍

宜維持原計畫。 

四、兒童遊樂場用地 

原計畫兒童遊樂場四處，面積○·八八公頃，均未闢建使用，

依檢討辦法規定，本計畫區需兒童遊樂場面積○·八○公頃，原計

畫面積超出○·○八公頃，為維持都市生活品質，故仍宜維持原計

畫。 

五、市場用地 

原計畫市場用地一處，面積○·一一公頃，已全部開闢使用。

依檢討辦法規定，市場用地以每一閭鄰單位設置一處為原則，因原

計畫市場用地尚稱合理，故仍宜維持原計畫。 

六、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原計畫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一處，面積○·○六公頃，尚未

開闢使用。依檢討辦法規定應依實際需要檢討之，本計畫區因停車

場尚不足，故宜維持原計畫。 

七、停車場用地 

原計畫停車場二處，面積共○·一七公頃，其中停一面積○·

○四公頃已開闢使用。依檢討辦法規定，本計畫區需停車場面積一·

二○公頃，不足一·○三公頃，故本次檢討配合機二、機三整體重

新規劃時調整變更部份機關用地及四公尺寬人行步道為停車場用

地，以補計畫區停車場用地面積之不足，及供民眾至機關洽公使用。 

八、加油站用地 

原計畫面積○·一六公頃，已部分闢建使用，依檢討辦法規定

應依實際需要檢討之，本次檢討為配合加油站民營化政策宜變更為

加油站專用區。 

九、自來水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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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自來水事業用地一處，面積○·六七公頃，目前已開闢

○·五四公頃，使用率為八九﹪。因本計畫用地範圍與產權不符，

故本次檢討宜配合產權範圍調整變更。 

十、環保設施用地 

(一)垃圾處理場用地 

本計畫區內無垃圾處理場，其垃圾原係收集到距公所約二

公里之潭東村垃圾處理場處理。因本鄉崙子村之垃圾處理場已

新建完成，係供全鄉使用，預估可使用六年。故本計畫區尚無

設置垃圾處理場之迫切需要。  

(二)污水處理廠用地 

原計畫未設置污水處理廠用地，且本計畫區目前尚無污水

下水道系統規劃。故本計畫區尚無設置污水處理廠之迫切需

要，將來若有實需，自可循都市計畫辦理逕為變更。 

十一、水溝用地 

原計畫劃設一條水溝用地（南元長分線）面積○·○五公頃，

現況整條水溝已加蓋並做道路使用，故宜配合鄰近四公尺寬步道一

併變更為道路使用。 

計畫區內之雨水逕流大多經由南元長分線及北元長分線排入

山子內支線，另元東路及元西路以北之農業區雨水逕流，大部分藉

北元長分線排入山子內支線，小部分則就進流入元長大排一或山子

內支線，至於元長東路及元長西路以南之農業區已辦理農地重劃完

竣，田地整齊劃一，配合每一給水路皆有小排，以供排除田間餘水

至中排，在流入元長大排二或山子內支線。 

十二、墳墓用地 

原計畫面積八·○三公頃，依檢討辦法規定應依實際需要檢

討。因其為現有之墳墓用地，仍有保留之需要，故宜維持原計畫。 

柒、交通系統 

原計畫劃設聯外道路四條，即台十九號省道、一六○縣道、元西路

及元南路，為本計畫區之主要聯外道路，計畫寬度為十八及十五公尺，

現況已開闢使用。依檢討辦法規定，道路用地應按交通量及道路設計標

準檢討。其中台十九線（一號道路）依交通部公路總局民國 90 年至 94

年交通量調查資料顯示本路段目前交通量雖無大幅成長，道路服務水準

仍維持 A級水準，但有下降趨勢（詳表五），另由於台塑六輕工廠陸續

完工，且古坑至台西東西向快速道路已竣工通車，並增設褒忠交流道，

將使台十九線交通流量大量增加，而台十九線元長都市計畫區路段寬度

僅十八公尺，易生交通瓶頸，故本次檢討配合雲林生活圈道路系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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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建議，增設寬度二十四公尺外環道，以疏解台十九線之交通流量。而

區內道路部份原計畫尚稱合理，故除配合實際發展需要調整變更外，餘

仍宜維持原計畫。 

又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7 條規定，計畫道路以外

之既成道路應衡酌計畫道路之規劃情形及實際需求檢討其存廢及為踐

行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400、513 號解釋文，並符憲法保障人民財

產之旨意。經檢討本計畫區為早期村落且小街廓之規劃，因此計畫道路

開闢後，鄰近之既成道路即可依雲林縣「現有巷道申請改道或廢止辦法」

辦理廢止或改道。 

捌、分期分區發展計畫 

原計畫已訂定分期分區發展計畫，並區分為已發展區及優先發展

區，管制措施已發展區需於八十二年完成細部計畫規劃；優先發展區於

八十五年完成細部計畫規劃，因本計畫已有細部計畫內容，原計畫不符

實際情況，故本次檢討宜解除分期分區發展之管制，另訂實施進度及經

費計畫，以符實際發展需要。 

玖、實施進度及經費 

原計畫未訂有實施進度及經費，本次檢討為期本計畫區健全發展，

故宜增列實施進度及經費，以供開發建設之參據。 

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原計畫已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本次檢討宜配合發展需要予

以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促進土地資源之合理使用及維護生

活環境品質。另為配合內政部函頒「都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退縮建築及停車空間設置基準」，並考量新舊市區不同性質因

地制宜發展需要，宜增訂退縮建築及停車空間設置標準。 

拾壹、都市防災計畫 

為融入防災觀念與策略，並避免或降低災害發生之衝擊，宜增訂都

市防災計畫，對於災害發生時之救難據點、避難空間及逃生路徑妥善規

劃，使防災策略能於都市計畫具體落實。 

拾貳、原有計畫之變更 

原有計畫依上述發展現況及檢討分析，其所需變更之項目、內容與

變更之理由，詳見圖四及表六、表七。凡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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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為準。 

拾參、其他 

本次通盤檢討已將都市計畫圖原比例尺 1/3000 重製為 1/1000，故

本案發布實施時請縣政府依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2 條：

「都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料可據以展繪都市計畫線

者，得以新測地形圖，參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實地情形，並依

都市計畫擬定或變更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

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除。」規定辦理，以資妥適。  

 

表二  元長鄉及元長都市計畫人口成長統計表 

圖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表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面積分析表 

表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

析表 

表五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一號道路服務水準評估表 

圖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示意圖 

表六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表七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案面積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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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元長鄉及元長都市計畫區人口成長統計表 

全    鄉 本 計 畫 區
年  別 

( 民 國 ) 
人口總數

（人） 

增加人數

（人） 

增 加 率

（‰） 

人口總數

（人） 

增加人數 

（人） 

增 加 率

（‰） 

75 37233 ─ ─ 6856 ─ ─

76 36426 -807 -22 6826 -30 -4

77 35542 -884 -25 6649 -177 -27

78 34970 -572 -16 6587 -62 -9

79 34640 -330 -10 6653 +66 10

80 34214 -426 -12 6597 -56 -8

81 34151 -63 -2 6580 -17 -3

82 34158 -7 0 6583 +3 0

83 33690 -468 -14 6449 -134 -21

84 33604 -86 -3 6515 +66 10

85 33409 -195 -6 6541 +26 4

86 33003 -406 -12 6462 -79 -12

87 32793 -210 -6 6389 -73 -11

88 32439 -354 -11 6431 +42 7

89 31926 -513 -16 6383 -48 -8

90 31810 -116 -4 6350 -33 -5

平均 ─ -5423 -10 ─ -506 -5

資料來源:雲林縣元長鄉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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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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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面積分析表 

項       目 
計 畫 面 積

（ 公 頃 ）

使 用 面 積

（ 公 頃 ）

使  用  率 

（％） 
備     註

住 宅 區 48.73 37.28 77  

商 業 區 2.70 2.61 97  

倉 庫 區 2.01 1.80 90  

保 存 區 0.22 0.22 100  

農 業 區 173.55 --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小 計 227.21 -- --  

機 關 用 地 1.93 1.55 80  

學 校 用 地 5.86 5.79 99  

公 園 用 地 2.28 0 0  

兒 童 遊 樂 場 用 地 0.88 0 0  

市 場 用 地 0.11 0.11 100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6 0 0  

停 車 場 用 地 0.17 0.04 24  

加 油 站 用 地 0.16 0.11 69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0.67 0.54 81  

水 溝 用 地 0.05 0.05 100  

墳 墓 用 地 8.03 8.03 100  

道 路 用 地 15.37 12.04 78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35.57 28.26 79  

合 計 262.78 -- --  

註：1.土地使用分區之使用面積含不符合該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計算。 

2.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面積僅計算符合該計畫使用者。 

3.調查日期：90 年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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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本 次 檢 討 前
計畫人口：

10000人 

項 目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頃） 

已 開 闢

面 積 

（公頃） 

開 闢 率

 

（％）

檢 討 標 準

 

 

需 要 

面 積 

 

（公頃） 

不足或 

超 過 

面 積 

（公頃） 

備 註

機 一 1.06 1.06 100

機 二 0.36 0.23 64

機 三 0.51 0.25 49

機  關 

用  地 

小 計 1.93 1.55 80

按實際需要檢討 -- --  

文（小） 2.71 2.64 97

每千人 0.2 公頃，

每校不得小於 2 公

頃。 

2.00 +0.71  

學  校 

用  地 

文（中） 3.15 3.15 100

每 千 人 0.16 公

頃，每校不得小於

2.5 公頃。 

2.50 +0.65  

公 園 

用 地 
公 2.28 0.00 0

每 千 人 0.15 公

頃，每處面積不得

小於 0.5 公頃。 

1.50 +0.78  

兒 一 0.28 0.00 0

兒 二 0.21 0.00 0

兒 三 0.24 0.00 0

兒 四 0.15 0.00 0

兒童遊

樂場用

地 

小 計 0.88 0.00 0

每千人 0.08 公頃，

每處面積不得小於

0.1 公頃。 

 

0.8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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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本 次 檢 討 前
計畫人口：

10000人 

項 目 

編 號 

計 畫 

面 積 

（公頃） 

已 開 闢

面 積 

（公頃） 

開 闢 率

 

（％）

檢 討 標 準

 

 

需 要 

面 積 

 

（公頃） 

不足或 

超 過 

面 積 

（公頃） 

備 註

市 場 

用 地 
市 0.11 0.11 100

以每一閭鄰單位設

置一處為原則。但

都市計畫書內述明

無須設置者，得免

設置。 

-- --  

廣場兼

停車場

用 地 

廣（停） 0.06 0.00 0 按實際需要檢討。 -- --  

停 一 0.04 0.04 100

停 二 0.13 0.00 0
停車場

用  地 

小 計 0.17 0.00 24

計畫人口×車輛持

有率×0.2×單位停

車場用地面積。 

 

 

1.20 

 

 

 

-1.03 

 

 

 

加油站

用 地 
油 0.16 0.11 69 按實際需要檢討。 -- --  

自來水

事業用

地 

自 0.67 0.54 81 按實際需要檢討 -- --  

水 溝 

用  地 
 0.05 0.05 100

按交通量及道路設

計標準檢討。 
-- --  

墳 墓 

用 地 
 8.03 8.03 100 按實際需要檢討。 -- --  

道 路 

用 地 
 15.37 12.04 78

依交通量及道路設

計標準檢討之。 
-- --  

註： 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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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一號道路服務水準評估表 

年

度 
起訖地點 

路

線

編

號 

調查 

地點 

路面 

寬度 

（公尺）

全日交 

通量

（PCU）

道路 

容量

（PCU） 

V/C 

服

務

水

準

褒忠－元長
台

19 
褒忠橋 8 8440 48000 0.18 A

90 

元長－新街
台

19 
頂寮橋

20 

15 
12077 48000 0.25 A

褒忠－元長
台

19 
褒忠橋 8 4276 48000 0.09 A

91 

元長－新街
台

19 
頂寮橋

20 

15 
12216 48000 0.25 A

褒忠－元長
台

19 
褒忠橋 20 10666 48000 0.22 A

92 

元長－新街
台

19 
頂寮橋

20 

15 
11272 48000 0.23 A

褒忠－元長
台

19 
褒忠橋 20 8582 48000 0.18 A

93 

元長－新街
台

19 
頂寮橋 18.8 12463 48000 0.26 A

褒忠－元長
台

19 
褒忠橋 20.6 12604 48000 0.26 A

94 

元長－新街
台

19 
頂寮橋 18.8 13143 48000 0.27 A

資料來源：公路交通量調查工作手冊(90 年-94 年)-交通部公路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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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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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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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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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二

停一

機二

存

市

機三

三

九

四 兒三

往合和村

↑

九

五

 

北

 
 

一、調整計畫年期至 100 年 

二、自、農→農、自 

三、機、人行步道、停→機、自、社

教、停、綠 

四、保→宗（專） 

五、機→郵 

六、水、人行步道→道 

七、油→油（專） 

八、住→文中 

九、農→道 

十、道、住→住、道 

十一、刪除分期分區管制計畫 

十二、增訂實施進度及經費 

十三、增訂都市防災計畫 

十四、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註：保→宗係表示保存區變更為宗教

專用區，以下類推 
都市計畫範圍線

加油站用地

自來水事業用地

道路用地

墳墓用地

水溝用地

人行步道

停車場用地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公園用地

市場用地

學校用地

兒童遊樂場用地

圖   例

機關用地

保存區

農業區

倉庫區

住宅區

商業區

油

自

4M

文

公

兒

市

停

廣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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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一 變一 計 畫

目 標

年 

民國八十五

年 

民國一○○

年 

宜配合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之計畫年期延長至民國一

○○年，以落實計畫指導

體系。 

 

自來水事業

用地（0.08） 

農 業 區

（0.08） 

二 變二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農 業 區 

（*） 

自來水事業

用地（自二）

（*） 

配合自來水公司現況及產

權範圍調整變更。 

*實際變

更面積為

0.001 公

頃 。

三 變三 機二 

、 

機三 

機關用地 

（機二，供

自來水廠使

用）（0.36） 

機關用地

（機三供警

察分駐所、

戶政事務所

及消防隊使

用）（0.51） 

人行步道用

地（0.04） 

停車場用地 

(0.13) 

自來水事業

用地（自一）

（0.25） 

機關用地（機

三，供警察分

駐所、戶政事

務所、消防隊

使用）（0.14）

社教用地 

(0.28)綠地

(0.12) 

停車場用地

(0.25) 

一、配合發展現況調整變

更機關用地範圍及使

用用途。 

二、配合自來水公司使用

範圍調整變更計畫名

稱。 

三、為提倡幼兒教保所

需，配合使用現況及

未來發展需要，劃設

社教用地供鄉立托兒

所使用。 

四、變更部份機關用地為

停車場用地，以補計

畫區停車場之不足，

並將原停車場位置往

北移至機三機關用地

北側，供民眾至機關

洽公使用。 

五、為配合將來整體規

劃，一併將四公尺人

行步道變更為其他適

當用地。 

 

四 變四 市 場

北 側 

保 存 區 

（0.22） 

宗教專用區

（0.22） 

為避免與文化資產保存法

所訂之分區性質相混淆，

變更為宗教專用區，以符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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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五 變六 機 一 

 

機 關 用 地

（機一） 

（0.06） 

郵政事業用

地（0.06）

配合現況及郵局使用範圍

調整變更。 

 

 

六 變七 機 一

東 南

側 

水 溝 用 地

（0.05） 

人行步道用

地（0.03） 

道 路 用 地

（0.08） 

配合現況道路予以變更，

以符發展需要。 

 

七 變八 一 號

與 二

號 道

路 交

叉 旁 

加油站用地 

（0.16） 

加油站專用

區（0.16）

配合公營事業民營化政策

調整變更。 

 

八 變九 文

(中)

南側 

住 宅 區

（0.19） 

學 校 用 地

（文中） 

（0.19） 

配合元長國中產權及現況

調整變更。 

 

九 變十 計 畫

區 西

側 

農 業 區

（5.38） 

道 路 用 地

（5.38） 

一、配合雲林生活圈道路

系統建設計畫之建

議。 

二、麥寮六輕營運後使台

十九線交通量增加，

穿越市中心易生危

險，影響居民行的安

全，並降低生活品質。 

三、因應東西向快速道路

（台西-古坑線）褒忠

交流道，所衍生之交

通旅次需要。 

 

十 人 3 加 油

站 東

北 測 

道 路 用 地

(0.01) 

住 宅 區

(0.02) 

住 宅 區

(0.01) 

道 路 用 地

(0.02) 

為避免產生畸零地，並不

影響交通系統功能，且在

土地所有權人產權範圍內

調整變更。 

詳 附 錄

一、二、

三 所 檢

附 同 意

書 及 相

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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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變 更 內 容新編

號 
編號 位 置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變 更 理 由 備 註 

十一 變 

十二 

分 期

分 區

發 展

計 畫 

已 訂 定 刪 除原計畫劃分兩期發展區，

並規定第一期（已發展區）

應於八十二年以前完成細

部計畫規劃；第二期（優

先發展區）應於八十五年

以前完成細部計畫規劃；

但本計畫為主要與細部合

併擬訂之鄉街計畫，故原

計畫內容不符實際，宜解

除分區發展計畫之管制。 

 

十二 變 

十三 

實 施

進 度

及 經

費 

未 訂 定 增 訂

(詳表十一)

為期本計畫健全發展並配

合計畫年期之延長予以增

訂，以供都市建設之參

據。 

 

十三 變 

十四 

都 市

防 災

計 畫 

未 訂 定 增 訂為避免或降低都市災害發

生之衝擊，故依據都市計

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七條規定辦理。 

 

十四 變 

十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已 訂 定 增 修 訂

（詳表十二）

 

為促進都市土地合理利用

及維護生活環境品質，宜

配合當前法令規定及實際

發展需要增修訂。 

 

註： 本計畫凡本次通盤檢討未指明變更部分，圴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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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案面積統計表 

編號 

項目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住 宅 區   -0.19 

保 存 區  -0.22   

宗 教 專 用 區  +0.22   

加油站專用區      +0.16   

農 業 區 +0.08   -5.38

機 關 用 地  -0.73 -0.06   

學 校 用 地   +0.19 

綠 地  +0.12   

加 油 站 用 地  -0.16  

停 車 場 用 地  +0.12   

郵政事業用地  +0.06   

社 教 用 地  +0.28   

自來水事業用地 -0.08 +0.25   

水 溝 用 地  -0.05   

道 路 用 地  -0.04 +0.05   +5.38

小 計 

調
整
計
畫
年
期
至
民
國
一
○
○
年 

0 0 0 0 0 0 0 0

註：1.編號一代表變更內容明細表第一案。 

2.欄內數字係指變更面積，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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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案面積統計表 

編號 

項目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小 計

住 宅 區 -0.01 -0.20

保 存 區  -0.22

宗 教 專 用 區  +0.22

加油站專用區  +0.16

農 業 區  -5.30

機 關 用 地  -0.79

學 校 用 地  +0.19

綠 地  +0.12

加 油 站 用 地  -0.16

停 車 場 用 地  +0.12

郵政事業用地  +0.06

社 教 用 地  +0.28

自來水事業用地  +0.17

水 溝 用 地  -0.05

道 路 用 地 +0.01 +5.40

小 計 0 

刪
除
分
期
分
區
發
展
計
畫 

增

訂

實

施

進

度

及

經

費 

增

訂

都

市

防

災

計

畫 

增
修

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0

註：1.編號一代表變更內容明細表第一案。 

2.欄內數字係指變更面積，單位：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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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之計畫 

壹、計畫範圍及面積 

計畫範圍東至台糖小鐵路東側，南至加油站以南約四○○公尺鄉間

小徑為界，西至元長國小以西約一七○公尺小徑，北至長安橋排水溝，

計畫面積二六二·七八公頃，  

貳、計畫年期 

以民國一○○年為計畫目標年。 

參、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一○、○○○人，居住密度約每公頃二○○人。 

肆、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一、住宅區 

以現有集居地區為基礎，劃設為住宅區，面積四八‧五三公頃。 

二、商業區 

劃設商業區一處，面積二‧七○公頃。 

三、宗教專用區 

劃宗教專用區一處，面積○‧二二公頃，供鰲峰宮使用。 

四、倉庫區 

劃設倉庫區一處，面積二‧○一公頃，供農會使用。 

五、加油站專用區 

劃設加油站專用區一處，面積○‧一六公頃。 

六、農業區 

都市發展用地外圍部份劃設為農業區，面積一六八‧二五公頃。 

伍、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一、機關用地 

共劃設機關用地兩處，其中機一為現有鄉公所，機三供戶政事

務所、分駐所、托兒所及消防隊使用，面積合計一‧一四公頃。 

二、學校用地 

劃設學校用地二處，為現有之元長國中及元長國小用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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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三‧三四公頃及二‧七一公頃。 

三、公園用地 

劃設公園用地一處，面積二‧二八公頃。 

四、綠地 

劃設綠地一處，面積○‧一二公頃。 

五、兒童遊樂場用地 

劃設兒童遊樂場用地四處，面積合計○‧八八公頃。 

六、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一處，面積○‧一一公頃。 

七、停車場用地 

劃設停車場用地二處，面積合計○‧二九公頃。 

八、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劃設廣場兼停車場用地一處，面積○‧○六公頃。 

九、郵政事業用地 

劃設郵政事業用地一處，面積○‧○六公頃，供郵局使用。 

十、社教用地 

劃設社教用地一處，面積○‧二八公頃。 

十一、自來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來水事業用地二處，為現有之自來水淨水場，面積合計

○‧八四公頃。 

十二、墳墓用地 

劃設墳墓用地一處，面積八‧○三公頃。 

陸、交通系統計畫 

一、聯外道路 

(一)特一號道路為本計畫區之西側外環道路，可疏解台十九線之交

通，計畫寬度二十四公尺。 

(二)一號道路（中山路）為貫穿本計畫區中心之南北向聯外道路，

南往北港，北通褒忠，計畫寬度十八公尺。 

(三)二號道路（元南路），為通往客子厝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十

五公尺。 

(四)三號道路（元西路），為通往合和村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十

五公尺。 

(五)四號道路（元興路），為通往土庫之聯外道路，計畫寬度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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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 

二、區內道路 

配設次要道路及出入道路等，其計畫寬度分別為十二公尺、十

公尺、八公尺、六公尺，另為方便行人酌設四公尺寬之人行步道。 

柒、實施進度及經費 

為促使本計畫區內尚未闢建之公共設施，逐年依序開闢，故增訂實

施進度及經費如表十一，作為各級政府實施都市建設之參據。各有關主

管機關應予積極開發，以改善居民生活環境及帶動地方發展。 

捌、都市防災計畫 

一、防（救）災據點 

所謂防（救）災據點，對居民而言除可提供正確且迅速之防災

消息外，並具有收容避難、醫療救護及準備生活必需品之功能，未

來也應朝向兼具防災教育，指導民眾基本防災措施之機能。 

（一）防（救）災避難場所 

緊急疏散地區：指定對象為本計畫區內之公園、兒童遊

樂場、元長國小與元長國中的外部空間及外圍空曠之開闊地

等。 

災民安置場所：必須提供較完善的設施及可供蔽護的場

所，以本計畫區而言，村里活動中心及元長國小與元長國

中，是較為理想的場所。 

（二）防（救）災避難設施 

種 類 防 災 必 要 設 備 及 設 施 
作為防災基地

使 用 之 地 點

緊急疏散地區 

區域內居民間之情報聯絡設備及

對外之通信設備。 

居民進行災害因應活動所須之器

材與廣場。 

四周農業區、公

園及兒童遊樂

場。 

災民安置場所 

除以上必要設備外，尚需緊急醫

療器材、藥品，若發生都市大火

時，可安全收容居民的廣場或建

物，提供避難者所需之水、糧食

及生活必需品。 

村里活動中心

及元長國小與

元長國中等。 

二、防（救）災路線 

本計畫區消防救災路線系統之規劃主要依據火災及震災來設

定，區內之道路系統將劃分為緊急道路、救援輔助道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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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緊急道路 

指定本計畫區特一號、一號、二號、三號及四號道路為

緊急道路，除寬度考量外，並因其貫穿本計畫區，為本計畫

區內相當重要之防災道路。 

（二）救援輔助道路 

以本計畫區內之次要道路為救援、輔助道路，作為消防

及救難車輛運送區外救援物資至計畫區內之救援輔助機能

為主，同時亦作為居民通往避難場所之路徑使用。 

三、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以開放空間及道路系統作為火災防止延燒地帶。 

四、其他 

本計畫區經查歷年來並無記載重大天然災害發生資料，地質係

屬沖積層主要由粘土、粉砂、砂和礫石組成，廣泛的覆蓋在平原與

盆地。區內並無斷層帶經過，惟本地區係屬中度地震區，因此，應

儘早做好防震及安全措施，以減少生命及財產損失。 

玖、其他 

有關本計畫區內所劃設而尚未徵收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為考量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益，請鄉公所轉知所有權人，得依內政部頒定「都市計

畫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規定申請辦理。 

拾、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同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條之

規定，並考慮元長都市計畫區之自然、社會及實質發展等因素，增修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圖五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表八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表九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表十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道路編號表 

表十一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圖六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防（救）災據點、路線示

意圖 

表十二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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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本 次 檢 討 後 

項 目 

本次檢討

前計畫面

積 

（公頃） 

本次檢討

增減面積

（公頃）

計 畫

面 積

（公頃）

百分比(1)

（％） 

百分比(2) 

（％） 

備 註

住 宅 區 48.73 -0.20 48.53 51.3 18.5 

商 業 區 2.70 0 2.70 2.9 1.0 

保 存 區 0.22 -0.22 0 0.0 0.0 

宗 教 專 用 區 0 +0.22 0.22 0.2 0.1 

倉 庫 區 2.01 0 2.01 2.1 0.8 

加油站專用區 0 +0.16 0.16 0.2 0.1 

農 業 區 173.55 -5.30 168.25 ─ 64.0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小 計 227.21 -5.34 221.87 56.7 84.5 

機 關 用 地 1.93 -0.79 1.14 1.2 0.5 

學 校 用 地 5.86 +0.19 6.05 6.4 2.3 

公 園 用 地 2.28 0 2.28 2.4 0.9 

綠 地 0 +0.12 0.12 0.1 ─ 

兒童遊樂場用地 0.88 0 0.88 0.9 0.3 

市 場 用 地 0.11 0 0.11 0.1 ─ 

停 車 場 用 地 0.17 +0.12 0.29 0.3 0.1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06 0 0.06 0.1 ─ 

加 油 站 用 地 0.16 -0.16 0 0.0 0.0 

郵政事業用地 0 +0.06 0.06 0.1 ─ 

社 教 用 地 0 +0.28 0.28 0.3 0.1 

自來水事業用地 0.67 +0.17 0.84 0.9 0.3 

水 溝 用 地 0.05 -0.05 0 0.0 0.0 

墳 墓 用 地 8.03 0 8.03 8.5 3.1 

道 路 用 地 15.37 +5.40 20.77 22.0 7.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 計 35.57 +5.34 40.85 43.3 15.5 

都市發展用地（1） 89.23 +5.30 94.53 100.0 ─ 不含農業區

合   計       （2） 262.78 ─ 262.78 ─ 1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之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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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 目 編 號 
面積 

（公頃）
位 置備 註

機 一 1.0
一號道路與三號道路交叉

口東側 

供鄉公所、民眾服務站、

衛生所使用 

機 三 0.14 公園西側 供警察分駐所、戶政事務

所、消防隊使用 

機 關 用 地 

小 計 1.14   

文 小 2.71 三號道路北側 元長國小 

文 中 3.34 二號道路北側 元長國中 學 校 用 地 

小 計 6.05   

公 園 用 地 公 2.28 十號道路北側  

兒 一 0.27 八號道路東側  

兒 二 0.20 七號道路東側  

兒 三 0.26 三號道路南側  

兒 四 0.15 公園南側  

兒童遊樂場用地 

小 計 0.88   

綠 地 綠 0.12
自來水事業用地（一）南

側 
 

市 場 用 地 市 0.11 機一北側  

停 一 0.04 鰲峰宮西側  

停 二 0.25 機三北側  停 車 場 用 地 

小 計 0.29   

廣場兼停車場

用 地 
廣（停） 0.06

四號道路與十號道路交叉

口北側 
 

郵政事業用地 郵 0.06 八號道路北側  

社 教 用 地 社 教 0.28 機三東側  

自 一 0.25 機三南側  

自 二 0.59 公園北側  
自 來 水 事 業 

用 地 
小 計 0.84   

墳 墓 用 地  8.03 四號道路北側  

道 路 用 地  20.77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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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道路編號表 

編號 起 訖 點
寬 度

（公尺） 

長 度 

（公尺） 
備 註

特一 
位於計畫區西側，自一號道路北端

起至一號道路南端止 
24 2200 

聯外道路 

（新設外環道）

一 位於市中心，南往北港，北通褒忠 18 1930 
聯外道路 

（中山路） 

二 自一號道路往客子厝 15 850 
聯外道路 

（元南路） 

三 自一號道路往合和村 15 641 
聯外道路 

（元西路） 

四 自一號道路往土庫 15 878 
聯外道路 

（元興路） 

五 自一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12 461 主要道路 

六 自一號道路至三號道路 12 414 主要道路 

七 自二號道路至八號道路 10 328 次要道路 

八 自二號道路至四號道路 10 574 次要道路 

九 自八號道路至鰲峰宮 10 180 次要道路 

十 自一號道路至四號道路 10 376 次要道路 

十一 自一號道路至東側農業區 10 396 次要道路 

未編號 未編號之道路 8 4845 出入道路 

未編號 未編號之道路 6 67 出入道路 

未編號 人行步道 4 -- 出入道路 

註：表內道路長度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釘樁之樁距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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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實施進度及經費表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公共設 

施種類 

計畫 

面積 

(公頃) 
征

購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獎

勵

投

資

區

段

徵

收

土 地

征 購

費 

整

地

費 

工

程

費 

合計 

主

辦

單

位 

預定完

成期限

(民國)

公 園 用 地 2.28   ★ ★  0 228 2055 2283 鄉公所 95-100

兒童遊樂場

用地（一） 
0.27 ★   ★  2335 28 250 278 鄉公所 95-100

兒童遊樂場

用地兒（二） 
0.20 ★   ★  1730 21 185 206 鄉公所 95-100

兒童遊樂場

用地（三） 
0.26 ★   ★  1756 27 240 267 鄉公所 95-100

兒童遊樂場

用地（四） 
0.15 ★   ★  1486 15 137 152 鄉公所 95-100

綠 地    ★   0 13.8 108 121.8 鄉公所 95-100

停車場用地

（ 二 ） 
0.25   ★   0 28.7 165 193.7 鄉公所 95-100

廣場兼停車

場 用 地 
0.06   ★   0 5 41 46 鄉公所 95-100

社 教 用 地    ★   0 32.2 0 32.2 鄉公所 95-100

特一號道路

用 地 
5.38 ★     9042 268 8040 17350 

縣政府 

鄉公所 
95-100

註：本表之開闢經費為概估值，開發期限主辦單位得視財務狀況及實際發展需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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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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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防（救）災據點、路

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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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新 條 文 說 明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

同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

之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及

同法臺灣省施行細則第三十五條

規定訂定之。 

修正法源

依據 

三、住宅區係為提供居民優良之居住

環境而劃設，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一

百八十。 

二、住宅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八

十。 

 

修正 

二、商業區係為提供居民商業活動及日

常購物所需而劃設，建蔽率不得超

過百分之八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

分之二百六十。 

三、商業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八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八

十。 

 

修正 

九、保存區之建築物建蔽率不得超過

百分之六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一百六十。 

四、宗教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六十。 

配合分區

名稱調整

修正 

十、倉庫區之建築物建蔽率不得超過

百分之七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一百四十。 

五、倉庫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七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四

十。 

文字修正

八、加油站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四

十。  

六、加油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四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二十。  

調整編號

及配合分

區名稱調

整修正 

四、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五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二百

五十。 

七、機關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

五十。 

調整編號

五、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

五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分之一百

五十。 

八、學校用地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一百

五十。 

調整編號

六、公園、兒童遊樂場有頂蓋之建築物

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九、公園、兒童遊樂場有頂蓋之建築物

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調整編號

七、市場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依下列規

定： 

（一）、批發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

分之一百二十。 

（二）、零售市場建蔽率不得超過百分

之六十，容積率不得超過百

分之二百四十。 

十、市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六

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二百四

十。 

 

已無批發

市場，故

予配合修

正 

 十一、停車場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八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之

二百四十。 

增訂 

 十二、郵政事業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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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新 條 文 說 明

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分

之二百五十。 

 十三、自來水事業用地建蔽率不得大於

百分之五十，容積率不得大於百

分之二百五十。 

增訂 

十一、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廓或符

合左列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置

公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十二點

規定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 

（一）基地有一處臨接寬度八公尺以上

道路，其臨接長度在二十五公

尺以上或達周界總長度五分一

以上者。 

（二）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一○○○平

方公尺以上，在住宅區、機關

用地及行政區為一五○○平方

公尺以上者。 

十四、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

及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左列獎

勵措施： 

（一）建築基地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獎勵

部分依內政部訂定「實施都市

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

勵辦法」規定辦理。 

（二）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

左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樓

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30%為限。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

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

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

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

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

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

管機關核准者。 

修訂 

十二、依第十一點規定所增加之樓地

板面積（△FA）按下列式核算，

但不得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

地容積率之百分之二十。 

△ FA=S*I 
A：基地面積 

S：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I：鼓勵係數，依下列規定計算 

（一）商業區：I=2.89(S/A-1)1/2 

（二）住宅區、機關用地及行政區：

I=2.04(S/A-1)1/2 
前項所列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

定義與計算標準依內政部訂頒「未

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勵

辦法」之規定。 

刪除。 配合原條

文第十一

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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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新 條 文 說 明

十三、依第十一點規定設置公共開放

空間之建築基地，其面臨道路危

二十公尺以上，且基地面積再商

業區為一五○○平方公尺以

上，在住宅區、機關用地及行政

區為二○○○平方公尺以上

者，其所得增加之樓地板面積

（△FA）得依第十二點規定核算

隻增加樓地板面積乘以百分之

一百二十。 

刪除。 配合原條

文第十一

點修正而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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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表

原 條 文新 條 文 說 明

 十五、有關退縮建築與停車空間依下

列規定： 

(一)退縮建築 
下列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應

依下表規定退縮建築。但基地情形

特殊經提雲林縣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或小組）審議同意者，不在

此限。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規定 備註 

住宅

區、商業

區 

 依「建築技

術規則」

中，有關騎

樓設置標

準辦理。 

倉 庫

區、宗教

專用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

少退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路境界

線至少退縮 3.5

公尺。 

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栽綠

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

地。 

公共設

施用

地、加油

站專用

區 

自道路境界線至

少退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者，圍

牆應自道路境界

線至少退縮 3.5

公尺。 

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栽綠

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

地。 

(二)停車空間 
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59 條之規

定辦理。 

增訂 

十四、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十六、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留設

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同 原 條

文。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令規定。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

法令規定。 

同 原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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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十

案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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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號第十

案地籍圖 

同意調整變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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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

號第十案土地登記謄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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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

號第十案土地登記謄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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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

號第十案土地登記謄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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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

號第十案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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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

號第十案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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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新編

號第十案土地登記謄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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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轉繪疑義處理表 

編號 圖號 位  置 問          題 專 案 小 組 決 議 備註

1  

停車場用地

北側住宅區 

配合現場樁位（EC234）修正曲

線要素。 

TL = 17.297（原 TL = 17.02）

配合原曲線要素

重新推算樁位成

果。 

 

2  
停車場用地

東側 

S140 配合規劃原意調整至路邊

界，調整值與推算值差 10.437M。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3  
墳墓用地南

側 

C264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C265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4  
墳墓用地 缺少樁位成果展繪分區線。（地

籍圖太舊，未有分割線） 

依原都市計畫圖

轉繪計畫線。 

 

5  
墳墓用地東

南側 

S134 配合規劃原意調整至路邊

界，調整值與推算值差 4.338M。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6  
自來水事業

用地 

樁位成果與個案變更計畫書圖

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7  
計畫區北側

住宅區 

S129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8  
計畫區西北

側住宅區 

依C158至S126界樁所展繪之4M

人行步道與現行計畫線不一致。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9  
計畫區西北

側住宅區 

依C156至S127界樁所展繪之4M

人行步道與現行計畫線不一致。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0  
元長國小東

北側 

S120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1  
計畫區西側

住宅區 

S53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2  
計畫區南側

商業區 

S111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S112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3  

計畫區東側

住宅區人行

步道 

C94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4  

計畫區東側

公兒用地人

行步道 

C202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C203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5  
計畫區中心

停車場用地 

S163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6  
機 關 用 地

（鄉公所） 

S91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S93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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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轉繪疑義處理表 

編號 圖號 位  置 問          題 專 案 小 組 決 議 備註

17  
元長國中東

北側 

S77、S78、S79、S80 樁位成果與

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8  
計畫區東南

側工業區 

S68、S69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

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19  加油站用地 

現行計畫之道路截角與標準截

角不一致。（地籍圖太舊，未有

分割線） 

依原都市計畫圖

轉繪計畫線。 
 

20  

加油站用地

南側人行步

道 

S49-1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21  
計畫區南側

住宅區 

S49-3 樁位無樁位可連接。 

 

依原都市計畫圖

轉繪計畫線並補

設分區界樁。 

 

22  
計畫區東南

側農業區 
S8 樁位成果與計畫圖不符。 

依原都市計畫圖

修正樁位。 
 

23  
都市計畫範

圍線 

都市計畫範圍線應以現行計畫

範圍線或配合現況地形以原規

劃旨意為主？ 

依原都市計畫圖

轉繪計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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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變更元長都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轉繪疑義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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